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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114 年 8 月 19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4 年 9 月 4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校社團依組織結構及任務屬性分為一般性社團及功能性社團。一般性社團由指導老師負責管 

    理輔導功能性社團：本校教師可配合校務需求、發展特色課程需要、執行計畫需要等需求，開 

    立相關社團課程，於每學期第一次社團審議小組會議前提出申請，經社團審議小組會議同意 

    後始得開課。功能性社團除社課及執行社團任務外，不辦理迎新、跨社聯合活動、社遊、成果 

    發表會等活動。 

三、學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訓育組長擔任 

    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行政代表 3人(教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處主任)、教師代表 2人、家 

    長代表 1人(家長會長)、學生代表 2人，共計 11 人，由校長聘任之，聘期 1年，審議學生社團 

    之成立、解散、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

決。 

四、社團之成立，由本校學生發起，經 20 人以上連署，繳交申請表、企畫書及指導老師資料表等， 

    送至學務處訓育組，經審議小組審核同意成立後，始可於新學年度開始活動。新社團成立應於 

    每年 6月 1日至 20 日提出申請，如成立之社團數已達到相關規定之最高限額，則暫停受理。 

五、社團之成立以 1班 20 人至 36 人為原則，但社團申請自願參加之學生人數不滿 20 人者，則該社 

    團不予成立。有特殊情況，經審議小組審核同意成立者不在此限。 

六、擬籌備之社團，若其宗旨不適當、已有相同性質之社團或限於其他因素，學務處得於初審階段 

    不准予設立。 

七、社團如有以下行為，第 1次由學務處給予警告，並通知社長，第 2次起視情況停權 1至 4周。 

    情節重大者由學務處勒令停止運作。 

   （一）社團活動執行不彰。 

   （二）不配合校內外活動。 

   （三）社團成員屢次違反校規。 

八、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訓育組視情節之輕重簽請予以取締，經審議小組審核後解散。 

   （一）違反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者。 

   （二）社團活動未經指導老師同意及訓育組許可，情節嚴重者。 

   （三）社團活動未經學校核准擅自變更活動內容，情節嚴重者。 

   （四）未經學校許可接受任何團體或私人資助者。 

   （五）未經學校許可擅自對外行文、陳情或投書，致敗壞校譽者。 

   （六）干預校內行政者。 

   （七）有其他違反校規，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九、社團活動時間，由教務處統一排定於正課時間內活動，缺席者以曠課計。其活動時間除由學校 

    規定之時間外，由該社指導老師另定之，活動全程由社團指導老師督導安全事宜。  

十、校內、外社團活動辦理注意事項： 

     (一)社團之各項會議應做成紀錄，經指導老師簽署後存查。  

     (二)社團之各項校內、外活動應擬訂活動計畫書，對於團體秩序及安全之維護應特 別注意； 

         經指導老師同意後，務必於活動日前兩週完成活動申請手續，含辦理保險及收取參加社員 

         之活動家長同意書，向學校核備後舉行。  

     (三)社團辦理活動、製作媒體文宣、簽訂契約等相關事項，由學生事務處訓育組指導並輔助 

         之。  

     (四)社團若需邀請校外社團或人士進入校園時應事先提出申請。  

     (五)社團張貼公告或海報，應經學務處核定，始可張貼於校內指定之場所，活動後應即拆除。 

 



第2頁/共3頁 

十一、學生參加社團活動課程以 1學期為原則。於每學期初進行社團選社，學生進入選社系統，進 

    行線上志願選社作業。有轉社需求者，得在第二次社團活動前一日完成轉社手續，除特殊原因 

    外，其餘不予轉社。 

十二、各社團每學期第 1次社團活動課程，應重新選出各幹部。 

十三、社團場地及器材使用規範 

(一)各社團於社團課時應於指定場館活動，遵守場館管理單位規定使用，活動結束後應將場地 

整理乾淨並恢復原狀，始得離開。 

(二)社團借用場地舉辦活動，需先徵得場地管理單位同意，使用時應注意保 持清潔；借用器 

材，應妥善保管及愛護，並依規定時間內歸還；水電能源之使用務求節約。 

(三)各社團經核定之活動時間及場地，學校有保留變更用途之權利，若因特殊需要，學校得要 

求學生社團變更場地活動或停止活動。 

(四)社團借用之物品器材及場地公共設施如有損壞或遺失者，應於一週內自行賠償，逾期並議 

    處。  

十四、社團辦理活動若有安全疑慮，必要時邀請家長出席活動說明會，針對安全疑慮部分詳加說  

    明。 

十五、以社團名義辦理或參加校外營隊類型活動，應遵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擬定《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 

(一)以社團名義參加校外營隊類型活動，應與家長及指導老師充分討論，並參照《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與業者簽訂契約。學

生可詳讀注意事項中第七條到第十條，包含契約締結內容相關事項、業者應負義務相關事

項、學生應負契約責任相關事項，及其他有關消費者權益保護概念等事宜，以保護自身權

益。 

(二)參加營隊期間應注意下列事項： 

        1.不得從事違法行為或活動，如竊盜、販賣或散播違法軟體、參加犯罪組織活動及網路違 

          法事件等。 

        2.注意活動安全，如人身安全、活動場地設施裝備之安全、交通安全、性騷擾與性侵害之 

防制、菸害與藥物濫用之防制及其他相關事項。 

3.檢視實際活動內容是否與口頭或書面契約約定相符。 

        4.遵守營隊活動主辦單位之規範及約束。 

        5.突發性危安事件之預防及處理。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期間發生疾病或事故，或與業者發生 

          履約糾紛時，可向學校師長求助，或撥打校安專線 04-25623537。 

(三)社團辦理「對外收費之營隊類型活動」，需參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 

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第七至十一條，須負起「收費業者」應盡之責任與

義務。 

十六、社團指導老師規範 

(一)學生社團各置指導老師一人，以校內具專長老師為原則，並應事先徵得教師及學校同意，

如校內無適當人選，得經學校核准後聘請校外成年人士擔任，其聘任順序為：  

1.合格教師。  

2.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3.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 

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者。  

4.未具備前三項資格，而有特殊專長者。  

(二)任用社團指導老師前，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由本校人事室查閱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

錄，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

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聘者。  

(三)社團指導老師應簽署「承諾將恪遵專業倫理、謹守師生分際之義務，不私下、不單獨找學

生活動，共同維護學生安全及預防校園性別事件發生」之相關資料。社團指導老師應簽署

「承諾將恪遵專業倫理、謹守師生分際之義務，不私下、不單獨找學生活動，共同維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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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全及預防校園性別事件發生」之相關資料。 

十七、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社團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二）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十八、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